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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

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股票公开转让并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按要求对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进

行详细说明，本说明已经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现将公司股

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本演变情况

（一）1993年 7月，高邮纺机配件设立

1993年5月10日，自然人刘中信、刘群信和刘小信签订《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

司章程》，约定三人认缴出资18.2万元设立高邮市新型纺机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邮纺机配件”），其中刘中信出资14.2万元、刘群信出资2万元、刘小信

出资2万元。

根据高邮纺机配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

书》“申请开业登记事项（申请人填写）”和“核准企业开业登记事项（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填写）”两处记载，注册资金为18.2万元，其中：固定资金15.2万元，流动

资金3万元。

1993年5月20日，高邮市汤庄乡人民政府同意办证；1993年7月12日，高邮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公司登记字号名称为“高邮市新型纺机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并核准高邮纺机配件企业开业登记。

1993年7月12日，高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高邮纺机配件颁发《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记载，企业名称为高邮市新型纺机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为高邮市汤庄乡高家村，法定代表人为刘中信，注册资金为壹拾捌万元整，

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经营），经营方式为自产自销，经营范围为主营

纺机配件、兼营机械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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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人刘中信、刘群信和刘小信签订的《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高邮纺机配件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中信 14.20 78.02

2 刘群信 2.00 10.99

3 刘小信 2.00 10.99

合计 18.20 100.00

根据主办券商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达律师”）对公司股

东访谈，高邮纺织配件设立时工商档案中登记的股东姓名刘中信、刘小信存在书

写错误，实为刘忠信、刘晓信；公司注册资本数存在登记错误，依照《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为18万元。

高邮纺机配件设立时未进行验资、注册资本未达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实物

出资未履行评估手续、货币出资未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50%，不符合当

时有效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体改生[1992]31号）等相关规定。同时，因

年代久远，原始凭证丢失，基于谨慎性原则，2022年6月9日，公司作出股东会决

议，决定由刘群信以现金形式对上述出资进行出资置换。2022年9月，刘群信完成

上述出资置换。

（二）1995年 3月，高邮纺机配件名称变更为高邮纺机、第一次增资暨重

新履行登记手续

1、公司名称变更、第一次增资

1994年8月5日，高邮纺机配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私营企业申请变更

登记注册书》，申请公司名称由“高邮市新型纺机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变更为“高邮

市新型纺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邮纺机”），企业负责人由刘忠信变更为刘群

信，注册资金由18万元变更为60万元（其中固定资金48万元，流动资金12万元）。

1994年8月5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同意公司变更登记事项。

1994年11月8日，自然人刘群信、刘忠信、刘晓信、刘仁信和刘月信签订《高

邮市新型纺机有限公司章程》，约定五人共同出资60万元设立高邮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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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新型纺机有限公司章程》约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30.00 50.00

2 刘忠信 10.00 16.66

3 刘晓信 10.00 16.66

4 刘仁信 5.00 8.33

5 刘月信 5.00 8.33

合计 60.00 100.00

2、重新履行登记手续

于1993年12月29日颁布并于1994年7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规定：“本法施

行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有限责任

公司规范意见》《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登记成立的公司，继续保留，其中不

完全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定的限期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具体实

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高邮纺机按照《公司法》进行规范，并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重新登记，履行的有关程序如下：

1995年3月23日，高邮纺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和《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根据记载，高邮纺机法定代表人为刘群信，注

册资本6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纺织机械、纺织配件制造、

销售。

1995年3月23日，高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公司登记受理通知书》和《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受理公司登记；预先核准“高邮市新型纺机有限公

司”名称。

1995年3月23日，高邮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邮审所验（1995）第64号”《审验

注册资本证明书》，审验确认注册资本总额为60万元，其中刘群信实物出资30万

元；刘忠信现金出资4万元、实物出资6万元；刘晓信实物出资10万元；刘仁信现

金出资5万元；刘月信现金出资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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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23日，高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高邮纺机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10070），注册资本60万元，营业期限自1995年3月23日至1998年12月

11日。

本次变更后，高邮纺机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30.00 50.00

2 刘忠信 10.00 16.67

3 刘晓信 10.00 16.67

4 刘仁信 5.00 8.33

5 刘月信 5.00 8.33

合计 60.00 100.00

高邮纺机配件本次增资过程中，实物出资未履行评估手续，同时，因年代久

远，原始凭证丢失，基于谨慎性原则，2022年6月9日，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

定由刘群信以现金形式对上述出资进行出资置换。2022年9月，刘群信完成上述出

资置换。

（三）2003年 1月，高邮纺机更名为牛牌有限暨第二次增资

2002年12月18日，高邮纺机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将名称更改为“江苏牛牌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牌有限”），注册资本从6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

其中刘群信增资570万元、刘仁信增资95万元、刘忠信增资90万元、刘晓信增资90

万元、刘月信增资95万元，并修改公司章程。

2002年12月27日，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分局出具《名称变更核准

通知书》（（2003）名称变更[2002]第12270005号），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苏

牛牌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2003年1月16日，高邮景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邮景会验（2003）第005号”《验

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2003年1月9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合计人民币940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牛牌有限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

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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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0日，扬州市高邮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牛牌有限换发《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3210842730162）。

本次增资完成后，牛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600.00 60.00

2 刘忠信 100.00 10.00

3 刘晓信 100.00 10.00

4 刘仁信 100.00 10.00

5 刘月信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四）2004年 5月，第三次增资

2004年5月2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进行增资并吸收新的股东，

即公司原股东刘群信、刘忠信、刘晓信、刘月信、刘仁信对公司增资的同时引进

新股东顾海琴、管琢、闵健、宗志敏，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至3,620万元，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具体情况为：刘群信以现金形式增资1万元、以实

物形式增资626万元、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资793万元；刘忠信以现金形

式增资160万元；刘晓信以现金形式增资160万元；刘仁信以现金形式增资160万元；

刘月信以现金形式增资160万元；顾海琴以现金形式增资209万元、以实物形式增

资51万元；管琢以现金形式增资100万元；闵健以现金形式增资100万元；宗志敏

以现金形式增资100万元。

根据对刘群信、管琢、闵健和宗志敏的访谈得知，管琢、闵健和宗志敏当时

均为公司员工，为激励员工给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刘群信借钱给管琢、闵

健和宗志敏对公司进行增资，故而成为公司股东。

2004年5月18日，扬州华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刘群信、顾海琴同志所委

托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扬华评估（2004）65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04年5月15

日，刘群信委估资产房产及设备评估价值为6,268,050.64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评估价值为7,933,109.44元，合计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14,201,160.08元；顾海琴委

估资产轿车评估价值为512,8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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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4日，扬州安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扬安会（2004）验字

149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2004年5月24日，公司已收到股东投入的新增

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62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1,150万元，实物出资677万元，无

形资产出资793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3,620万元。

2004年5月26日，江苏省扬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牛牌有限换发《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3210112300129）。

本次增资后，牛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2,020.00 55.80

2 刘忠信 260.00 7.18

3 刘晓信 260.00 7.18

4 刘仁信 260.00 7.18

5 刘月信 260.00 7.18

6 顾海琴 260.00 7.18

7 管琢 100.00 2.76

8 闵健 100.00 2.76

9 宗志敏 100.00 2.76

合计 3,620.00 100.00

上述非货币资产在出资时已履行评估和验资手续，但因出资时间久远，部分

原始凭证已无法找到，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于2022年6月9日作出股东会决

议，决定由刘群信和顾海琴以现金形式对上述实物出资进行出资置换。2022年9

月，刘群信和顾海琴完成上述出资置换。

（五）2004年 7月，第四次增资

2004年6月18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进行增资，即注册资本由

原来的3,620万元增加至4,000万元，股东刘群信以现金方式增资380万元，并修改

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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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9日，扬州安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扬安会（2004）验字207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2004年7月9日，公司已收到股东刘群信投入的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80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2004年7月23日，江苏省扬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牛牌有限换发《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3210112300129）。

本次增资后，牛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2,400.00 60.00

2 刘忠信 260.00 6.50

3 刘晓信 260.00 6.50

4 刘仁信 260.00 6.50

5 刘月信 260.00 6.50

6 顾海琴 260.00 6.50

7 管琢 100.00 2.50

8 闵健 100.00 2.50

9 宗志敏 100.00 2.50

合计 4,000.00 100.00

（六）2014年 11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年11月4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宗志敏、闵健各自将其持有

的牛牌有限2.5%的股权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以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刘志松，管琢

将其持有的牛牌有限2.5%的股权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以0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顾

海琴，其他股东放弃购买上述股权的权利。

2014年11月4日，刘志松分别与宗志敏、闵健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书》，顾海琴与管琢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根据对刘群信、管琢、闵健和宗志敏的访谈得知，管琢、闵健、宗志敏入股

时，其出资来源为刘群信借款，至离职之时未偿还，经协商一致，其三人将持有

的牛牌有限股权以0元转让给刘群信的儿子刘志松、配偶顾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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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6日，扬州市邗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牛牌有限换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321011000004241）。

本次转让后，牛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2,400.00 60.00

2 顾海琴 360.00 9.00

3 刘忠信 260.00 6.50

4 刘晓信 260.00 6.50

5 刘仁信 260.00 6.50

6 刘月信 260.00 6.50

7 刘志松 200.00 5.00

合计 4,000.00 100.00

（七）2022年 8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2年8月25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在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股

东间的股权转让事项，刘忠信、刘晓信、刘月信分别将其持有的牛牌有限200万元、

160万元、220万元股权，以200万元、160万元、2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刘群信，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刘忠信、刘晓信、刘月信分别与刘群信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书》，并于2022年8月25日签署《股权交割证明》。

2022年9月7日，扬州市邗江区行政审批局向牛牌有限换发《营业执照》（编

号：321027666202209070085）。

本次转让后，牛牌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2,980.00 74.50

2 顾海琴 360.00 9.00

3 刘仁信 260.00 6.50

4 刘志松 200.00 5.00

5 刘晓信 100.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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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6 刘忠信 60.00 1.50

7 刘月信 40.00 1.00

合计 4,000.00 100.00

（八）2022年 10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2年10月17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在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

进行股东间的股权转让事项，刘仁信将其持有的牛牌有限100万元股权以100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刘群信，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刘仁信与刘群信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2022年

10月17日签署《股权交割证明》。

本次转让后，牛牌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3,080.00 77.00

2 顾海琴 360.00 9.00

3 刘志松 200.00 5.00

4 刘仁信 160.00 4.00

5 刘晓信 100.00 2.50

6 刘忠信 60.00 1.50

7 刘月信 40.00 1.00

合计 4,000.00 100.00

（九）2022年 11月，减资暨派生分立

2022年9月9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分立方案和减资事宜，同意

以2022年8月31日为分立基准日进行派生分立，即牛牌有限存续并派生新设立扬州

五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牛投资”）。根据分立方案，本次分立将主营业

务为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全资子公司高邮润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扬置业”

）100%股权以及牛牌有限对润扬置业164,037,245.73元其他应收款剥离至五牛投资，

其他与纺织设备制造和销售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继续保留至牛牌有限。根据减

资方案，牛牌有限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减少至3,800万元，全体股东按照原持股比

例进行减资，其中股东刘群信减少出资154万元，股东顾海琴减少出资18万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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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刘仁信减少出资8万元，股东刘忠信减少出资3万元，股东刘晓信减少出资5万元，

股东刘月信减少出资2万元，股东刘志松减少出资10万元。

以2022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公司编制了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作为本次分

立资产、负债划分的依据。

2022年9月9日，牛牌有限在《扬子晚报》上刊登分立公告。

2022年11月8日，扬州市邗江区行政审批局向牛牌有限换发《营业执照》（编

号：321027666202211080023）。

2022年12月9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汇会验[2022]7931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2022年11月9日止，牛牌有限已将分立的资产负

债移交给五牛投资，公司已减少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200万元，公司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和累计实收资本为3,800万元。

本次分立完成后，存续公司牛牌有限的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减少至3,800万元，

全体股东按照原持股比例进行减资，派生分立新设公司五牛投资的注册资本为200

万元，分立后的两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与分立前保持一致。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

立后的牛牌有限和五牛投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次减资暨分立完成后，牛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2,926.00 77.00

2 顾海琴 342.00 9.00

3 刘志松 190.00 5.00

4 刘仁信 152.00 4.00

5 刘晓信 95.00 2.50

6 刘忠信 57.00 1.50

7 刘月信 38.00 1.00

合计 3,800.00 100.00

（十）2023年 3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以2022年11月30日为

基准日，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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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5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汇会审[2023]0409号”

《审计报告》，确认截至审计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牛牌有限经审计净资产为

232,855,542.28元。

2023年2月5日，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源评报字[2023]第0039号”《资

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11月30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牛牌有

限的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28,713.41万元。

2023年2月5日，牛牌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牛牌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牌机电”）；

同意牛牌有限以截至2022年11月30日经审计确定的公司账面净资产值折合为股份

公司股本3,800万元，每股面值1元，剩余净资产计入资本公积。

2023年2月21日，牛牌机电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议案》《关于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折股方案的议案》《关于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筹办费用的

议案》《关于<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2023年2月21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汇会验[2023]0436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3年2月20日止，牛牌机电已收到全

体股东拥有的牛牌有限截至 2022年 11月 30日止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232,855,542.28元，根据公司折股方案，将收到的净资产按6.1278：1的折股比例折

合股份总数3,80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总计股本人民币3,800.00万元，超过折股

部分的净资产194,855,542.28元计入资本公积。

2023年3月6日，扬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10000663）登字[2023]第03060002

号”《登记通知书》，同意牛牌机电变更登记。同日，扬州市行政审批局向牛牌机

电核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36087538952）。

牛牌机电设立时，其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量以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发起人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刘群信 2,926.00 77.00

2 顾海琴 342.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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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起人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3 刘志松 190.00 5.00

4 刘仁信 152.00 4.00

5 刘晓信 95.00 2.50

6 刘忠信 57.00 1.50

7 刘月信 38.00 1.00

合计 3,800.00 100.00

二、公司股本演变瑕疵及其规范情况

（一）股份代持

自1993年7月高邮纺机配件设立至1995年3月高邮纺机重新登记期间，曾存在

股权代持的情形，但相关代持情形已经解除。

1、历史沿革中股权代持的形成

1993年7月，高邮纺机配件设立，具体参见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

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一）公司设立情况”。高邮纺机配件设

立时的工商登记股东为刘群信、刘晓信、刘忠信三人（三人为同胞兄弟关系）。

根据主办券商和康达律师对三人的访谈，刘晓信、刘忠信为代刘群信持有高邮纺

机配件的股权，高邮纺机配件设立时实际为刘群信一人持有，为刘群信一人出资。

1994年8月，高邮纺机配件名称变更为高邮纺机暨第一次增资，具体参见本公

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四、公司股本形成概况”之“（一）公司

设立情况”。高邮纺机配件名称变更为高邮纺机时，工商登记股东为刘群信、刘

忠信、刘晓信、刘仁信、刘月信五人（五人为同胞兄弟关系）。根据主办券商和

康达律师对五人的访谈，刘忠信、刘晓信、刘仁信、刘月信为代刘群信持有高邮

纺机的股权，高邮纺机配件变更登记为高邮纺机时实际为刘群信一人持有，为刘

群信一人出资。

2、历史沿革中股权代持的演变与解除

1995年3月，高邮纺机依据首次颁布的《公司法》进行重新登记，考虑到兄弟

之间的关系以及父亲的嘱托，实际股东刘群信将股权进行了重新分配，将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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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赠与给了其他兄弟，形成了1995年3月工商登记的五兄弟共同持有高邮纺机股权

的股权结构。至此，股权代持关系解除。根据主办券商和康达律师对相关方的访

谈，相关方均已确认自1993年7月高邮纺机配件设立至1995年3月高邮纺机重新登

记期间的股权代持情形。相关方均对1995年3月及后续历次工商登记股权结构予以

认可，均已确认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不存在委托持股、利

益输送或者其他利益安排。

综上，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的形成、演变及解除均出于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该等代持关系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1995年3

月重新登记时，股权代持关系已依法解除，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截至本

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其他股权代持情形，公司股权结构清晰，

权属分明，全体股东持有牛牌机电的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

纷，亦不存在股权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二）非货币出资及出资瑕疵

1、高邮纺机配件设立时非货币出资及出资瑕疵情形

1993年7月，高邮纺机配件设立之时未进行验资、注册资本未达到法定最低注

册资本、实物出资未履行评估手续、货币出资未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50%，

不符合当时有效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体改生[1992]31号）等相关规定。

同时，因年代久远，原始凭证丢失。

2、高邮纺机重新登记时非货币出资及出资瑕疵情形

1994年8月，高邮纺机配件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由18万元变更为60万元。本

次增资存在实物出资但未履行评估手续。同时，因年代久远，原始凭证丢失。

3、2004年5月第三次增资时非货币出资情形

2004年5月，牛牌有限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至3,620万

元。本次增资存在非货币出资，且已履行评估和验资程序，但因出资时间久远，

部分原始凭证已无法找到。

针对上述出资瑕疵和非货币出资情形，基于谨慎性原则，牛牌机电于2022年6

月9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由相应出资人刘群信和顾海琴以现金形式对上述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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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和非货币出资进行出资置换。2022年9月，刘群信和顾海琴完成上述出资置换。

2024年5月15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于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24）第9630号”《江

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复核报告》，确认截至验资复核报告出具日，

上述瑕疵出资和非货币出资已用货币出资置换并规范完毕，公司已收到股东缴付

的置换出资款。

综上，针对历史沿革中存在的非货币出资及出资瑕疵情形，考虑到相关方已

对本次出资进行了出资置换，并进行了验资复核，故上述不规范事项不影响相关

股东出资充足性，不会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三）减资暨分立未单独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2022年11月，公司实施派生分立。除未单独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存在程序性

瑕疵性外，牛牌有限本次减资暨派生分立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编制了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并于法定时间期限内登报公告，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牛牌有限减

资暨分立事项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已发生公司减资暨分立

的效力，公司减资暨分立已依法完成。牛牌有限虽未在作出减资暨分立决议后单

独通知债权人，但在减资暨分立的过程中已经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就减资暨分立

事项通知了债权人，明确了分立后的公司将对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核查公司工商档案，本次减资暨派生分立事项已经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工商登记机关未就减资暨派生分立事宜未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提出异议。自

牛牌有限减资暨派生分立事项公告之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未因此被债权人

提出任何异议，未因此与债权人发生过纠纷与诉讼。综上，牛牌有限减资暨派生

分立未单独履行通知债权人的程序性瑕疵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不构成本次挂

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性障碍。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审阅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

情况，确认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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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之签字页）

董事签字：

刘群信 顾海琴

刘志松 仇玉军

周海洋

监事签字：

高鸣 吴成文

袁海

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刘群信 刘志松

姚卫江

江苏牛牌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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